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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云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收购上海力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51%股权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 

一、概述 

江苏云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与鲁

克银、上海徽翔阅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上海继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

签订了《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协议》”），公司拟使

用自有资金及部分超募资金收购上海力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力

信”或 “目标公司”）51%股权。 

公司自 2016 年 5 月 25 日签署上述《协议》后，积极开展相关后续工作，并

按协议约定使用自有资金支付交易对方鲁克银先生股权转让预付款 3,000 万元，

但交易对方始终未履行《协议》约定的相应前置条件及股权转让手续，双方经过

多次沟通与磋商未就终止事项达成一致意见，公司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，积极采

取了财产保全措施，经审慎研究决定终止本次收购事宜，公司第三届董事第二次

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终止收购上海力信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51%股权的议案》。 

二、终止收购的原因 

依据《协议》第三条约定交易的前提条件，鲁克银先生及上海力信应积极履

行本条款涉及的重要约定：1、各方已履行内部批准和授权，包括但不限于通过

批准本次收购的股东（大）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；2、目标公司关键员工签署承

诺协议；3、目标公司的主要业务、员工、客户、资产无重大不利变化；4、鲁克

银先生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不低于 15%且不高于 20%的股权转让给目标公司的

关键员工，关键员工由目标公司与公司协商确定。协议签订后，目标公司关键员

工未签署承诺协议，交易对方鲁克银先生也未将股权转让给目标公司的关键员工，

公司也未收到目标公司为达成交易履行完成前提条件的书面文件。同时，新能源



汽车行业由于政策原因发生了一定变化，导致目标公司业务推进与预期发生较大

差异。双方就股权收购相关事宜进行了多次磋商和沟通，公司与交易对方及目标

公司股东对《协议》的继续履行无法达成共识，如仍继续收购，交易对方由于市

场拓展等原因可能无法达成业绩承诺，将会给公司带来商誉减值的风险，进而影

响广大股东利益，为保护公司股东（尤其是中小股东）的利益，公司最终决定终

止本次股权收购事项。 

三、调解（终止）协议主要内容 

因双方就终止事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，公司可能面临 3,000 万元预付款无法

收回的风险，为此公司采取了诉前保全措施，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，

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，江苏云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鲁克银、上海力信

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等签订的《江苏云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与鲁克银、上海徽翔阅

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上海继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云意电气

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》予以解除； 

2、鲁克银返还江苏云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 3,000 万元及利息，

并支付中介服务费、评估费、咨询费、律师费等共计 120 万元； 

3、上述款项于 2016 年 9 月 2 日前付 1500 万元，在鲁克银给付款项后，江

苏云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法院解除对其名下房屋的查封，自解除查封之日起

40 个自然日内，鲁克银将余款付清； 

4、如果鲁克银不能按照上述约定足额及时给付上述履行款，鲁克银另外支

付江苏云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违约金 300 万元。 

四、终止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

根据《调解协议》的约定，各方前期签订的《关于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

议书》不再履行，同时，鲁克银先生应按《调解协议》约定的时间足额及时返还

公司 3,000 万元预付款。 



由于目标公司净资产较小，因此终止收购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业绩影响较小，

终止本次收购也不会对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产生不利影响，同时，公司依然看好新

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前景，将为自身的长远发展而继续寻找战略合作机会，进一

步推进公司的战略转型和产业升级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； 

4、《民事调解书》。 

 

 

江苏云意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日 

 




